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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因應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修正，自 114 年 8 月 1 日起民眾申請聘僱

外國人從事家庭看護工作，被看護者凡年齡 80 歲以上，或 70 歲至

79 歲患有癌症 2 期以上者，得免經醫療機構之專業評估。為此，

重新訂立相關作業程序以符合實際需要。 

貳、 目的：確保病患就醫及醫院的權益，特訂定病症暨失能診斷書(含巴氏量

表)申辦暨管理作業流程。同時透過制度化管理作業，提升相關申

請文件填寫品質並確保紀錄之完整性及合理性。 

參、 權責：  

一、 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填寫外籍看護工申請文件及相關診斷證明。 

二、 醫務企管室： 

(一) 負責民眾掛號、收費、收件、用印、登錄及統計，並將每一個案

相關文件製作成郵件，送秘書室以雙掛號方式寄送長照中心。 

(二) 每月統計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含巴氏量表)總數，送政風室實

施形式審查。 

(三) 院務會議中以科別統計報告開立疾病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含巴氏

量表)數量管控異常情形，作為內部管控機制。 

三、 政風室依醫企提供清冊實施形式審查，審查結果簽核陳報院長。 

肆、 申請暨管理流程：詳如附圖一 

一、 掛號： 

(一) 申請人需攜带病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健保卡。 

(二) 填妥並黏貼 3 個月 2 时脫帽半身照片之病人資料表(含「病症暨

失能診斷證明」(附件一) 、「巴氏量表」(附件二)、「各項特

定病症、病情、病況及健康功能附表」(附件三)、「申請聘僱外

籍看護工基本資料傳遞單」(附件四)。 

(三) 掛號櫃檯人員核對前款文件基本資料無誤後，加蓋騎縫章，並為

民眾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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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診間評估：(病患須親自就醫) 

(一) 醫師依「醫師法」規定親自診察病患本人，評估後於填寫前項相

關文件，並於填寫處蓋章。 

(二) 診間護理人員進行協同評估，並於證明書上蓋章。 

三、 收件收費： 

(一) 由病患或家屬攜證明書至櫃檯，批價、缴費。 

(二) 櫃檯人員進行資料再次核對(填寫是否遺漏、是否蓋章)。 

(三) 核對無誤，完成收件。 

四、 製作成郵件寄送： 

(一) 證明書上記載本院之流水編號，以利文件控管。 

(二) 證明書上用印。 

(三) 登記編號、基本資料、本室收件、民眾領件、寄出日期及申請(領

件)人等資訊。 

(四) 影本加蓋關防騎縫後，送秘書室以雙掛號方式寄送長照中心 

五、 內部控制： 

(一) 醫企室： 

1. 將評估表正本視同病歷保存。 

2. 每月將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含巴氏量表)登記結果，製作

「外籍看護申請登錄統計管制表」(附件五)送政風室。 

3. 院務會議中以科別統計報告開立疾病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含

巴氏量表)數量管控異常情形。 

(二) 政風室：依醫企室送陳內容實施形式審查，審查結果陳報院長。 

伍、 注意事項： 

一、 醫務企管室醫務組(前檯)人員：收到民眾交付之文件，應逐條審視醫師

或醫事人員填寫處是否核章，未臻完善處，由民眾補正或返回診間請醫

師或醫事人員補正，確認無誤後影印「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並加蓋

醫企室章戳交付民眾，提醒返家後注意簡訊通知審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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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風室：實施形式審查，檢視內容是否有填寫異常，文件是否完整保存，

記載內容是否為就診事實，及證明書是否經 2 位醫(師)事人員共同評估

等。 

陸、 本要點經簽奉核准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柒、 原 104 年 5 月 8 日函頒「病症暨失能診斷書(含巴氏量表)稽核辦法」暨

「病症暨失能診斷書(含巴氏量表)申請作業流程」同時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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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外籍看護工申請文件相關作業流程 

 

 

 

 

 

 

 

 

 

 

 

 

 

 

 

 

 

 

 

 

 

 

 

 

 

 

1. 申請人需攜带病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健保卡。 

2. 填妥並黏貼 3個月 2时脫帽半身照片之病人資料表(含「病

症暨失能診斷證明」、「各項特定病症、病情、病況及健康

功能附表」、「巴氏量表」、「申請聘僱外籍看護工基本資

料傳遞單」。 

3. 至掛號櫃檯掛相關科別門診，並蓋騎縫章。 

掛號 

1. 醫師依「醫師法」規定親自診察病患本人，評估後於填寫前

項相關文件並於填寫處蓋章。： 

(1) 診斷證明書。 

(2) 症病暨失能診斷書。(附件 1) 

(3) 巴氏量表。(附件 2) 

(4) 各項特定病症、病情、病況及健康功能附表。(附件 3) 

(5) 申請聘僱外籍看護工基本資料傳遞單。(附件 4) 

2. 診間護理人員進行協同評估，並於證明書上蓋章。 

診間評估 

批價櫃檯收費 

1. 僅需開立診斷書者，逕繳費並領取診斷書後離院。 

2. 其餘由病患或家屬攜證明書至櫃檯，批價、缴費。 

3. 櫃檯人員進行資料再次核對(填寫是否遺漏、是否蓋章)。 

4. 核對無誤，完成收件。 

1. 證明書上記載本院之流水編號，以利文件控管。 

2. 證明書上用印。 

3. 文件寄送時登記編號、基本資料、本室收件、民眾領件、寄

出日期及申請(領件)人等資訊。 

4. 雙掛號方式寄送長照中心。 

批價櫃檯代收/寄送 

醫務企管室 
1. 評估表視同病歷歸檔保存。 

2. 每月建立申請人清冊(附件 5)提供政風室，並於院務會議報

告。 

政風室 
1. 依清冊實施形式審查。 

2. 陳核形式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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